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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医研〔2024〕13 号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

制订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培养管理补充实施细则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2024 年 1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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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学生管理行为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

学秩序和生活秩序，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保障学生合法权

益，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

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在遵循

《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》文件精神的基础上，医学

院结合医学学科特点和实际情况，修订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

究生培养管理补充实施细则》。 

第二条  本补充实施细则适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招收

培养的全日制研究生。除此细则外，均按《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

培养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第二章  学习年限 

第三条  硕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年，可延长 1年。普通

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年；直博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5年。

非定向培养的普通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（含休学）不超过 6 年,

直博生和定向培养的普通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（含休学）不超过

7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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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转导师、转专业 

第四条  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以申请转导师： 

（一）导师因故无法履行指导职责或调离我校； 

（二）其它与导师相关的情形。 

第五条  研究生一般不可以申请转专业，如所学专业停办者

除外。 

第六条  研究生申请转导师，按下列办法办理： 

（一）原则上仅在所属培养单位二级学科内转导师。若二级

学科下设有三级学科，一般在所属培养单位三级学科内转导师。

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原导师同意，同时征得拟转入导师同意，并

落实培养条件后，由所在培养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后，经研

究生院医学院分院审核批准，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。 

（二）如原三级学科无其他同类导师，可申请在所属培养单

位二级学科内转导师。学术型研究生也可申请转至其他培养单位

原三级学科导师。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原导师和原培养单位同意，

同时征得拟转入导师和培养单位同意，经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审

核批准，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。 

如转导师中出现异议情况，可由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会协

调处理。 

第四章  培养过程中分流考核 

第七条  在资格考试、开题报告、年度考核和答辩等培养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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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环节进行分流考核，按照各学科或专业的培养方案执行。博士

生资格考试、开题和年度考核环节的一般指导原则如下： 

（一）资格考试环节 

1.以“硕博连读”方式入学的普通博士生，须在博士入学后

第二学期进行资格考试。 

2.普通直博生，须在第三学期进行资格考试。 

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环节。对第

一次博士资格考试未通过者，可在下一学期申请重考，仍未通过

者，由培养单位考核小组基于学业考核作出“转为硕士生培养”

或“应予退学”的建议。 

3.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，详见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

致远荣誉计划实施细则》。 

（二）论文开题环节 

1.以“硕博连读”方式入学的普通博士生，须在博士入学后

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。 

2.普通直博生，须在第四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。 

开题第一次未通过者，可在下一学期再次开题；再次开题仍

未通过者，由培养单位考核小组基于学业考核作出“转为硕士生

培养”或“应予退学”的建议。 

3.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，详见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

致远荣誉计划实施细则》 

（三）年度考核环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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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“硕博连读”方式入学的普通博士生，开题通过后须参

加由培养单位组织的年度考核。年度考核一般在博士入学后第五

学期结束前完成。 

2.普通直博生，开题通过后须参加由培养单位组织的年度考

核。年度考核分别在第五学期、第七学期和第九学期结束前完成。 

年度考核未通过者由培养单位考核小组基于学业考核作出

“转为硕士生培养”或“应予退学”的建议。 

3.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，详见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

致远荣誉计划实施细则》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八条 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其它有关文件规定与本

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本细则由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负

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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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


